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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本文件由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南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南通市通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刘笑峰、施羽佳、顾和、陈溦、李亮、邢卉丽、王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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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市场监管 信息平台基础信息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的主体类别、基础信息内容、信息更新、信息勘误、信息质量

控制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基层市场监管信息平台的基础信息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单位 unit

包括公司、子公司、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具有法人资格的单位和具有营业执照的分公司、个

体工商户等。

4 监管主体类别

4.1 食品监管主体

食品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a) 餐饮单位：从事餐饮服务活动的单位；

b) 食品销售单位：从事食品销售活动的单位；

c) 食品生产单位：从事食品生产活动的单位；

d) 食品小作坊：具有固定生产加工场所、生产规模较小、从业人员较少、生产条件简单，从事散

装或者简易包装食品生产加工活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但不包括食用农产品生产者；

e) 食品小摊贩：不在固定店铺从事食品销售或者现场制售的食品经营者；

f) 保健食品生产单位：生产保健食品的单位；

g) 保健食品经营单位：经营保健食品的单位；

h) 食品添加剂生产单位：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单位；

i) 食品添加剂经营单位：经营食品添加剂的单位。

4.2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主体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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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药品经营企业：经营药品的专营企业或兼营企业；

b) 医疗机构：从事疾病诊断、治疗活动的医院、卫生院、疗养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

以及急救站等医疗机构；

c) 医疗器械经营单位：经营医疗器械的批发或零售单位；

d) 医疗器械生产企业：从事医疗器械生产，并取得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备案的企业。

4.3 特种设备监管主体

特种设备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a)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具有特种设备使用管理权的单位或者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b) 特种设备生产单位：进行特种设备的设计、制造、安装、改造、修理等生产活动的单位。

4.4 质量安全监管主体

质量安全监管主体主要包括以下类别：

a)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指具备保证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生产条件，按规定程序获得《工

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b) 强制性产品认证获证企业：指经过国家认监委指定认证机构的认证，通过实施强制性产品认证

程序，对列入强制性认证产品目录中的产品实施强制性的检测和审核，并通过检测和审核获得

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企业；

c) 安检机构：是指依法成立，依据相关标准或者技术规范，利用仪器设备、环境设施等技术条件

和专业技能，对产品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特定对象进行检验检测的机构。

5 基础信息内容

5.1 证照信息

证照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

a) 营业执照信息：包含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经营地址、经营

范围等；

b) 许可证信息：包含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食品小作坊登记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机构执

业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上列明的信息

等；

c) 其他证照信息：包括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证、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

上列明的信息等。

5.2 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主要包括：

a) 食品监管主体从业人员：包含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食品安全管理员姓名及联系方式、从事

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作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姓名、联系方式、健康证编号、发证日期等；

b)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主体从业人员：包含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药品质量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

式等；

c) 特种设备监管主体从业人员：包含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姓名及联系

方式、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姓名、联系方式、作业种类、作业项目、发证日期、发证机关、有效

日期、证书编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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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质量安全主体从业人员：包含企业安全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企业安全管理人员的姓名及联

系方式等。

5.3 特种设备信息

特种设备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

a) 出厂信息：包含设备的名称、类别、型号、制造单位、设计单位、出厂日期、出厂编号等；

b) 使用信息：包含设备的状态、使用单位、使用单位地址、设备地址、使用单位联系人、联系方

式等；

c) 注册信息：包含设备的注册代码、注册登记日期等；

d) 检验信息：包含检验类型、责任检验员、检验日期、下次检验日期、检验结论等；

e) 维保信息：包含维保单位、维保日期等。

5.4 监管信息

监管信息的内容主要包括：

a) 行政区划信息：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登记的住所所在的街道或乡镇；

b) 网格监管信息：市场主体所在网格的监管责任人；

c) 监管等级信息：根据主体风险等级和上一年度监管等级综合评定，分为 A 级（原则上每年至少

监督检查 1 次）、B 级（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1-2 次）、C 级（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2-3 次）、D 级（原则上每年至少监督检查 3-4 次）；

5.5 状态信息

包含在业、歇业、注销三种状态。

注：注销包含营业执照处于吊销、迁出、清算等状态。

5.6 其他信息

包含是否学校周边、是否网络经营、营业执照警示信息、经营产品信息、是否有注册商标等。

6 信息更新

6.1 证照信息

证照信息的更新要求如下：

a) 营业执照信息：当市场主体变更经营地址、经营者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更新；

b) 许可证信息：当市场主体变更许可项目，或者换领新许可证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更新；

c) 其他证照信息：当市场主体变更证照信息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更新。

6.2 人员信息

人员信息的更新要求如下：

a) 新增绑定：当各监管主体新增从业人员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新增绑定操作；

b) 解除绑定：当各单位从业人员不在本单位从业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解除绑定操作；

c) 变更信息：当各单位从业人员信息发生变化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更新/自动更新。

6.3 特种设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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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种设备信息的更新要求如下：

a) 检验信息：当设备重新检验后，网格监管员应更新责任检验员、检验日期、下次检验日期、检

验结论等信息；

b) 设备状态：当设备状态发生变化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调整或与使用单位解绑。

6.4 监管信息

监管信息的更新要求如下：

a) 行政区划信息：当市场主体变更经营地址导致所在街道或乡镇发生变化时，平台管理员应进行

编辑更新；

b) 网格监管信息：当市场主体变更经营地址导致所在网格发生变化，或因监管分组调整导致网格

发生变化时，平台管理员应进行编辑更新；

c) 监管等级信息：每年年底前进行更新，网格监管员确定下一年度等级和最低监管频次。

6.5 状态信息

当市场主体的状态发生变化时，网格监管员应进行编辑更新。

7 信息勘误

7.1 勘误条件

信息录入错误或重复需要通过软件后台修改或删除时，申报部门应向信息平台管理部门提出勘误申

请。

7.2 勘误流程

7.2.1 业务科室勘误

机关业务科室需要通过后台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的，填写《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见附录A），提供必要的情况说明和佐证材料，经分管局领导批准后，交信息平台管理部门审核通过

后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

7.2.2 基层市场监管分局勘误

各基层市场监管分局需要通过后台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的，填写《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

报单》（见附录A），提供必要的情况说明和佐证材料，经业务科室批准后报分管局领导批准，交信息

平台管理部门审核通过后进行修改或删除操作。

8 信息质量控制

8.1 抽查

8.1.1 抽查方法

按主体类别以一定比例从后台抽取数据进行查验。

8.1.2 抽查频次

每月初对上月的信息质量进行抽查，每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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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抽查主体

由各市场主体对应的业务科室进行抽查。

8.1.4 抽查内容

抽查基础数据证照、人员健康证信息、网格信息等内容的完整性、实时性。

8.2 考核

由各业务模块对应的业务科室根据信息的抽查结果进行考核，考核结果纳入基层市场监管局绩效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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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A.1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格式见表A.1。

表 A.1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申

报

部

门

报 告

人

联系电

话
所在部门

问题类型
□操作 □数据 □技术

□需求 □其它
业务归类

问题描述和需求：

申报部门签字：

日期：

业务科室

审批

意见

局领导

审批

意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基层市场监管 信息平台基础信息管理规范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单位 unit

	4　监管主体类别
	4.1　食品监管主体
	4.2　药品医疗器械监管主体
	4.3　特种设备监管主体
	4.4　质量安全监管主体

	5　基础信息内容
	5.1　证照信息
	5.2　人员信息
	5.3　特种设备信息
	5.4　监管信息
	5.5　状态信息
	5.6　其他信息

	6　信息更新
	6.1　证照信息
	6.2　人员信息
	6.3　特种设备信息
	6.4　监管信息
	6.5　状态信息

	7　信息勘误
	7.1　勘误条件
	7.2　勘误流程
	7.2.1　业务科室勘误
	7.2.2　基层市场监管分局勘误


	8　信息质量控制
	8.1　抽查
	8.1.1　抽查方法
	8.1.2　抽查频次
	8.1.3　抽查主体
	8.1.4　抽查内容

	8.2　考核


	附　录　A
	（资料性）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A.1　平台后台修改业务流程和数据申报单


